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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E_BE_E5_B7_A5_E7_c55_89037.htm ●评标委员人会中标

人的法律责任 1．评标委员会法律责任 (1)评标委员会成员在

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．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，或者在评标

过程中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的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

．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，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

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．并处l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(2)评标委员

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．评标委员会成员

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

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，

给予警告，没收收受的财物，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

委员会成员的资格．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

目的评标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2．中标人法

律责任 (1)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，将中标项目肢解

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，违反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将中标项目

的部分主体、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，或者分包人再次分

包的，转让、分包无效，处转让、分包项目金额5‰以上lO‰

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可以责令

停业整顿；情节严重的．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

。 (2)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，履约保证金不予

退还，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，还应当

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；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。应当对招标

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(3)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



同履行义务，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2～5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

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．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●安全生产法的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，适用本法

；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、铁路交

通安全、水上交通安全、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●

工程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保证 1．生产经营单位保障安全生

产的必备条件是：具备《安全生产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确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2．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：体现在生产责任制、操

作规程、投入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、应急救援预案、事故报

告6个方面 3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(该部分内容

非常细．下面列出的仅为部分主要内容，其余内容请大家自

行认真学习)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投入要保证(用于培训

、配备人员、保险及设施)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要求：主要

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要考

核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 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 安全生产规程：

共13条 特种作业人员范围：在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第23条作了

规定。 附注：主要负责人指的是：单位的一把手。即董事长

、经理、厂长●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中的权利 (1)知情权 (2)建

议权。 (3)批评权和检举、控告权。 (4)拒绝权 (5)紧急避险权

(6)依法向本单位提出要求赔偿的权利 (7)获得符合国家或者行

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权利 (8)获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

权利 有8种权利，每种权利中含有具体的内容。 2．义务 (1)

自律遵规的义务 (2)自觉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义务 (3)危险报

告的义务：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，应当报告 100Test 下载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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